河北省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
劳务派遣服务比选公告
一、采购报价须知
	序号
	条款名称
	编  列  内  容

	1
	采购方
	名称：河北省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
地址：石家庄市新华区中华北大街228号

	2
	项目名称
	河北省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劳务派遣服务

	3
	评审方式
	比选

	4
	采购范围及要求
	采购河北省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劳务派遣服务，服务期1年。

	5
	供应商征集方式
	网站公开
https://www.hebcmde.cn/（中心网址）

	6
	供应商资格要求
	1.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、其他组织。具备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。
2.具备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。
3.具有两年及以上机关事业单位劳务派遣服务经验。
4.不得存在以下情形：①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；②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；③处于被责令停产停业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、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、吊销资质证书状态；④进入清算程序，或被宣告破产，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。

	7
	文件售价
	0元

	8
	报名时间
	2026年1月19日8时30分至2026年1月21日17时

	9
	踏勘事宜
	[bookmark: _GoBack]本项目不需要踏勘

	10
	文件递交截止时间
	2026年1月22日17时

	11
	报名方式
	报名供应商，请将报名供应商营业执照扫描件，及联系人信息（联系人姓名、电话）等发送邮箱：hbsqszx@163.com，进行报名。

	12
	响应文件份数
	1正。（请务必在密封档案袋上注明采购项目名称及供应商单位名称）。

	13
	报价要求
	报价：指为采购人指定地点所提供的管理服务价格（含税等）

	14
	递送地点
	石家庄市新华区中华北大街228号1号楼

	15
	评审地点
	河北省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会议室

	16
	响应文件有效期
	自供应商提交响应文件截止之日起计算90天

	17
	响应保证金
	不要求

	18
	是否退还响应文件
	/

	19
	履约担保
	不要求

	20
	提供样品
	不要求

	21
	其他需要补充的内容
	无


二、采购需求
供应商必须是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之规定的独立法人。
1.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劳务派遣服务相关内容，且具有一定的售后服务能力；
2. 供应商提供满足我单位用工需求的劳务派遣人员，完成用工单位指定的工作；
3. 供应商负责劳务派遣人员的薪酬管理、社会保险管理、劳动合同管理、人事档案管理、日常管理等工作；
4. 供应商参加本项目前三年内，没有重大违法、失信记录；
5.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，报价人在中标后不得以任何方式转包。
三、供应商资质要求
1. 报价函；
2. 报价单位的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；
3. 法人代表授权证书（法人签字并加盖公章）；
4.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及联系方式；
5. 以上材料（纸质版、电子版）均需加盖单位公章，如少盖或不盖公章视为无效投标。
四、联系方式
采购单位：河北省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
采购单位地址：石家庄市新华区中华北大街228号
联系人：赵涛
联系电话：0311-87378908

河北省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
2026年1月16日



附件：报价函


















报价函

致：河北省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
1、根据你方           项目询价公告，遵照有关规定，经研究上述询价文件后，郑重承诺：我方的报价能够满足服务的要求。我方的服务费总报价为 （人民币，元）（大写）（小写）             ，服务期限：              ，一旦成交，我们将按照报价提供本次服务及相关的其他技术服务。
    2、我方已详细审核全部询价文件，包括修改文件（如有时）及有关附件，接受询价文件中对供应商及成交供应商的所有责任和义务。
3、我方承诺合同签订后按照采购人要求完成服务。 
4、我方理解贵单位不保证最低价中标的原因。
    5、我方承诺：我方所提交的所有资料是真实的，如有虚假，我方理解贵单位拒绝响应文件的权利。




供货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   （签字或盖章）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




